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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52              证券简称：维科技术            公告编号：2023-035 

 

维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7 号》的

相关规定，维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编制了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具体如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数额、资金到账时间以及存放情况 

（一） 前次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维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602 号)核准，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114,192,495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99,999,994.35 元，扣除相关发

行费用 10,249,238.20 元（不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689,750,756.15

元。 

上述资金于 2021 年 7 月 12 日全部到位，已经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2021 年 7 月 12 日出具立信中联验字【2021】D—0035

号《验资报告》。 

（二） 前次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 

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止，本公司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子公司前次

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中的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开户公司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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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开户公司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1 维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工商银行宁波鼓楼支行 3901110029200393335 519,999,994.35 11,233,872.56 

2 维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农业银行宁波解放路支行 39053001040007712(注 1） 170,000,000.00  

3 东莞维科电池有限公司 工商银行东莞横沥支行 2010026329200438741  1,858,622.01 

4 东莞维科电池有限公司 工商银行东莞横沥支行 2010026314200007214(注 2）   

5 东莞维科电池有限公司 工商银行东莞横沥支行 2010026314200007338(注 2）  28,285,142.00 

6 南昌维科电池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南昌市新建支行 202255129294(注 3）  9,523,700.92 

7 南昌维科电池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南昌市新建支行 193255357245（注 4）  1,250,400.00 

  合  计  689,999,994.35 52,151,737.49 

注 1：银行账号“39053001040007712”为补充流动资金募集资金专户，该账户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开户，于 2021 年 11 月 30 日销户。 

注 2：银行账号“2010026314200007214”和“2010026314200007338”为募集资金

定期存款账户，根据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东莞维科电池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东莞电池”）通过开设募集资金定期存款账户开具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中

涉及的部分材料、设备、工程等款项。 

注 3：银行账号“202255129294”于 2022 年 12 月 16 日开户，为南昌维科电池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南昌电池”）钠离子电池项目募集资金专户。 

注 4：银行账号“193255357245”为保证金账户，根据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

议决议，南昌电池开设募集资金保证金账户开具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中涉及的部

分设备及设备安装工程等款项。 

二、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 

（一）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说明 

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已累计使用 53,014.36 万元，用于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情况详见附件 1《2021 年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1、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二十一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

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拟变更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 6000 万支聚合物锂电池智能化工厂扩产项目”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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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用于“年产 2GWh 钠离子电池项目”，实施主体由东莞电池变更为

南昌电池，实施地点由东莞市横沥镇变更为南昌市新建区。募集资金用途变更

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根据 3C 消费类产品市场疲软的现状，认为继续增加投资会出现产能

过剩的情况，同时公司为了降低成本，便于统一管理，于 2021 年下半年进行

了内部产线调整。将原宁波维科电池有限公司的聚合物锂电池产线全部搬至东

莞电池，产线搬迁后，东莞电池已达年产 10,000 万支聚合物锂电池的产能。

截至 2022 年 10 月，东莞电池关于聚合物锂电池的产线布局已饱和。 

因此，公司决定终止“年产 6,000 万支聚合物锂电池智能化工厂扩产项目”

的后续建设，拟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将原募投项目部分未使用资金 20,000.00

万元投资至“年产 2GWh 钠离子电池项目”并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南昌电池在

南昌新建区实施。 

变更调整后，由东莞电池实施的“年产 6000 万支聚合物锂电池智能化工

厂扩产项目”使用募集资金金额由 53,000 万元调减至 33,000 万元，减少使用

的募集资金 20,000 万元变更用于“年产 2GWh 钠离子电池项目”，实施主体

由东莞电池变更为南昌电池。本次变更的募集资金 20,000.00 万元全部用于对

南昌电池进行增资实缴，专项用于“年产 2GWh 钠离子电池项目”的实施，

不得用于其他用途。南昌电池开立募集资金存储专户，并与保荐机构、募集资

金专户银行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 

上述调整未实质改变募投项目产业投向，是基于产业发展、区域布局等因

素而进行的业务结构优化调整，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有利于公司优化

资源配置，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

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募集资金项目的生产经营及未来发展的需要，

对公司整体经营情况将产生积极影响。  

根据上述调整，公司募集资金投入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实施主体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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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前 调整后 

年产 6000 万支聚合物锂电池

智能化工厂扩产项目 
东莞维科电池有限公司 53,000.00 33,000.00 

年产 2GWh 钠离子电池项目 南昌维科电池有限公司  20,000.00 

合  计  53,000.00 53,000.00 

（三）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的差异内容和原因说

明 

1、 “补充流动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17,000.00 万元，实际投入 17,008.34

万元，差异 8.34 万元。差异原因主要为：截至补充流动资金募集资金专户销

户日 2021 年 11 月 30 日止，利息收入与手续费的差额。 

2、 “年产 6000 万支聚合物锂电池智能化工厂扩产项目”调整后的承

诺投资总额 33,000 万元，实际投资金额 32,958.00 万元，差异 42.00 万元；差

异原因主要为：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止利息收入与手续费的差额。 

3、 “年产 2GWh 钠离子电池项目”调整后的承诺投资总额 20,000.00

万元，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实际投资金额 3,048.02 万元，差异 16,951.98 万

元；差异原因为项目尚未建设完毕。 

（四）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为使本公司的募投项目顺利进行，在本次募集资金实际到位之前，公司已

使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截至 2021 年 9 月 8 日止，本公司

已累计投入资金 18,731.36 万元，其中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但尚未到期承兑

的金额为 6,953.23 万元。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决定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

自筹资金 11,778.13 万元。 

2021 年 9 月 18 日，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募投

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进行了审核，并出具了《募集资金置换专项鉴证报告》

（立信中联审字[2021]D-0529 号）。2021 年 9 月 23 日，中天国富证券出具了

《关于维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对已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款项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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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核查意见》，核查意见表示公司应在上述银行承兑汇

票到期承兑后，公司财务部每月初统计上月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制成已到期

银行承兑汇票使用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申请单，并报送保荐机构审核。保荐机

构同意置换后，再按募集资金支付的有关审批流程审核、批准后，将银行承兑

汇票支付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所使用的款项，从募集资金账户中等额转入

公司一般账户。 

2021 年 9 月 23 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关于对已使用

银行承兑汇票支付项目款项到期后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关于下属

公司东莞维科电池有限公司通过开设募集资金定期存款账户开具银行承兑汇

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款项的议案》。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自筹资金的总额为 18,731.36 万元。 

（五） 闲置资金使用情况 

1、 使用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2021 年 5 月 7 日，公司召开了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在最高时点资金占用总额不超

过 4.00 亿元（含本数）的投资额度内以闲置募集资金适度购买安全性高、流

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短期理财产品(含结构性存款)。投资期限自 2020 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次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期间内有效。 

2022 年 5 月 16 日，公司召开了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在最高时点资金占用总额不

超过 3.00 亿元（含本数）的投资额度内以闲置募集资金适度购买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短期理财产品(含结构性存款)。投资期限自 2021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次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期间内有效。 

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止，公司存在 15,000.00 万元短期理财产品(含结构

性存款)尚未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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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本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在最高时点资金占用总额不超过 3.00 亿元（含本数）

的投资额度内以闲置募集资金适度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短

期理财产品(含结构性存款)。投资期限自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下次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期间内有效。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说明 

（一）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详见附表 2《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二）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核算效益的原因及情况 

“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缓解公司业务规模扩张的资金压力，优化公司资

产负债结构，降低公司财务风险，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促进公司业务经营的

稳健发展，但无法直接产生收入，故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三）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实现收益与承诺收益累计收益的差异情

况 

“年产 6000 万支聚合物锂电池智能化工厂扩产项目”原计划投资金额

53,000.00 万元，建设 16 条全自动智能化聚合物锂电池生产线，项目达产后将

形成年产 6,000 万支聚合物锂离子电池的产能；原预计项目达产后年均净利润

为 78,10.72 万元。该项目实际完成 9 条生产线的建设，已实现年产 3,400 万支聚

合物锂电池的产能。公司为了降低成本，便于统一管理，于 2021 年下半年进

行了内部产线调整，将原宁波维科电池有限公司的聚合物锂电池产线全部搬至

东莞电池，产线搬迁后，东莞电池已达年产 10,000 万支聚合物锂电池的产能，

东莞电池关于聚合物锂电池的产线布局已饱和。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决定终止

“年产 6,000 万支聚合物锂电池智能化工厂扩产项目”的后续建设，将该募投

项目部分未使用资金 20,000.00 万元投资至“年产 2GWh 钠离子电池项目”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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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南昌电池在南昌新建区实施。公司未对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效益进行单独测算，根据变更后拟投资金额 33,000.00 万元占承诺投

资额 53,000.00 万元占比 62.26%重新测算投产后年平均净利润为 4,863.28 万

元。由于公司未对各产线进行单独效益核算，按该项目达产后产能占聚合物产

线总产能比重测算后，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累计实现净利润为 640.51 万

元，项目累计实现收益低于承诺 20%以上，主要系市场环境发生变化，3C 消

费类产品市场疲软，以及原材料价格上涨所致。 

四、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的信息披露对照情况 

本公司披露的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本公司各年度定期报告和其

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的内容不存在差异。 

五、董事会结论 

董事会认为，本公司按相关规定使用了前次募集资金。本公司对前次募集

资金的投向和进展情况均如实履行了披露义务。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六、专项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专项报告业经公司董事会于 2023 年 5 月 15 日批准报出。 

 

附表 1：2021 年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表 2：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维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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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2021 年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止） 

编制单位：维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68,975.08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3,014.36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0,000.00 2021 年度 37,714.5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29.00% 2022 年度 13,807.03 

 2023 年 1-3 月 1,492.76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

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募集前承诺投资

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

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承

诺投资金额的差额（注） 

1 
年产 6000 万支聚合物锂

电池智能化工厂扩产项目 

年产6000万支聚合物锂电

池智能化工厂扩产项目 
53,000.00 33,000.00 32,958.00 53,000.00 33,000.00 32,958.00 42.00 项目变更 

2 补充流动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 17,000.00 17,000.00 17,008.34 17,000.00 17,000.00 17,008.34 -8.34 不适用 

3 年产 2GWh 钠离子电池 年产 2GWh 钠离子电池  20,000.00 3,048.02  20,000.00 3,048.02 16,951.98 在建期 

 合  计  70,000.00 70,000.00 53,014.36 70,000.00 70,000.00 53,014.36 16,985.64  

注：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 16,985.64 万元与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5,215.17 万元差异 11,770.47 万元，主要原因如下： 

（1） 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扣除相关发行费用 1,024.92 万元后，实际到账的募集资金金额为 68,975.08 万元。 

（2） 募集资金账户余额包含了为募集资金专户开具的银行承兑保证金户余额 2,953.55 万元，利息收入 262.80 万元，理财收益 1,046.95 万元以及手

续费支出 8.85 万。 

（3） 剔除（1）和（2）外差异金额为 15,000.00 万元，系未赎回短期理财产品(含结构性存款)。 



 

 

附表 2：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截止日期 2023 年 3 月 31 日 

编制单位：维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项目

累计产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计实现

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

效益 
序

号 
项目名称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1-3 月 

1 

年产 6000 万支聚合物

锂电池智能化工厂扩

产项目 

59.34%（注 1） 
达产后年平均净利

润 7,810.72 万元 
不适用 350.53 695.46 -405.47 640.51 否 

2 补充流动资金 不适用（注 2）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4 
年产 2GWh 钠离子电

池 
不适用（注 3）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注 1：“年产 6000 万支聚合物锂电池智能化工厂扩产项目”于 2021 年 3 月建成 2 条多级耳线，于 2021 年 5 月建成 3 条线，当年该项目产能 1,150.00 万支；于 2022 年 4 月建

成 4 条线后停止后续产线建设，当年该项目产能 2,866.67 万支，2023 年 1-3 月该项目产能为 850.00 万支，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项目累计产能为 4866.67 万支。2021 年 3-12 月

产量为 865.48 万支，2022 年产量为 1,764.44 万只，2023 年产量为 257.84，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累计产量为 2,887.76 万只，累计产能利用率为 59.34%，尚未达到预定产能设计

生产能力。该累计实现收益与承诺收益累计收益的差异原因详见本报告“三、（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实现收益与承诺收益累计收益的差异情况”。 

注 2：“补充流动资金”无法单独核算效益，详见本专项报告“三、（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原因及其情况”。 

注 3：“年产 2GWh 钠离子电池”项目目前尚处于建设期，暂未实现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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